
 

 

《江门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能力建设 

实施方案（2020-2023 年）》听证报告 

 

 “十三五”期间，江门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工作，各级、各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了固体废物的

源头控制和污染防治监管，因地制宜规划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中

西南北”四大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和集合了燃煤电厂、水泥窑

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重点处置项目，全市工业危险废物、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的利用处置能力均有大幅提升，大幅畅通了利用处置

渠道，降低了利用处置成本。但与此同时，全市少数类别废物的

利用处置能力仍存在结构性缺口，部分种类废物的利用处置能力

出现过剩现象。为统筹规范推进 2020-2023 年江门市工业固体废

物利用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工作，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研究决定组织

编制《江门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实施方案

（2020-2023 年）》。 

根据《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等有关规定，为提供

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

权，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举行了《江门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实施

方案（2020-2023 年）（征求意见稿）》听证会。 

参加听证会的人员分别有：主持人 1 名，陈述人 2 名，记录

员 4 名，听证代表 25 人，实际到会听证代表 25 人，共 32 人。



会议共有八项议程，一是工作人员核实听证陈述人和听证参加人

员到场情况；二是听证会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布听证会纪

律、听证事由以及听证主持人和相关参加人名单；三是听证陈述

人陈述听证事项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四是听证参加人

对听证事项发表意见和建议，听证陈述人对听证参加人的质询、

意见以及建议予以回应；五是听证陈述人和听证参加人就听证事

项的主要事实和观点进行辩论；六是听证参加人员作最后陈述；

七是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八是听证笔录签名确认。 

《实施方案》起草后，先后通过了专家评审会的评审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征求了各市（区）政府和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等部门的意见建议，通过江门市政府网站公开征求了社会公

众的意见建议。 

在听证会上，共收到听证代表的建议 8 条，没有反对意见；

对 8 条建议，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均予以吸收、采纳。意见建议的

采纳情况如下： 

一、《实施方案》文件出台及时，符合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描述比较全面，看得出生态环境局做了大量工作。建议对生

活垃圾跟工业固废种类处理的明细进行比较，避免重复，减少对

分类的混淆。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二、铝冶炼灰渣在新危废名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拟定为

危险废物，但我市乃至全省目前都对铝灰进行无害化的处理能力

目前不是很充足。建议我市鼓励铝灰渣这类无利用价值的危险废



物处理处置能力尽快上马。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三、建议明确工业企业内自建生活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泥处

置及监管问题。目前，城镇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泥统一由城管管

理；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由环保部门管理；

二者均管理严格、规范、到位。但对于企业内部自建生活污水处

理站产生的生活污泥，由于不属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环保部门一

般不参与管理，而城管部门一般也不介入到工业企业内部，导致

这部分污泥管理存在空白。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四、我市目前汽车维修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成本在我

市新财富环保公司上马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处置费用仍然很高。

希望危废处置过程中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企业危废处置成本。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五、建议在“保障措施”章节补充“（六）加强执法监督收

集、储存、运输、处理全过程监管”的内容。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六、建议在“保障措施”章节补充“（七）纳入全省区域调

配协调体系，加强处理能力全覆盖，不留空白区。”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七、目前市场上没有这么多的危废量，我们价格不高，还是

拿不到量，建议新建、扩建的项目暂缓，要充分发挥现有项目，

现有处理设施的处置能力，把国有资产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八、希望《方案》深化源头减量的内容，希望相关部门能多

提供源头减量的技术支持。 

采纳情况：经研究采纳该意见。 


